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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 /部門  
I. 選舉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現 任 主 席 劉 國 勳 議 員 請 委 員 提 名

2020-2021 年 度 會 期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人 選 。

郭 偉 强 議 員 提 名 梁 志 祥 議 員 ， 該 項 提 名 獲

張國鈞議員附議。梁志祥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2.  郭家麒議員提名張超雄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譚文豪議員附議。張超雄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3.  許智峯議員提名鄺俊宇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郭家麒議員附議。鄺俊宇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4.  毛孟靜議員提名邵家臻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楊 岳 橋 議 員 附 議 。 由 於 邵 家 臻 議 員 缺 席 ，

毛孟靜議員確認該項提名獲邵家臻議員接受。  
 
5.  郭家麒議員提名許智峯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楊岳橋議員附議。許智峯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6.  涂謹申議員提名尹兆堅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楊岳橋議員附議。尹兆堅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7.  毛孟靜議員提名胡志偉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楊岳橋議員附議。胡志偉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8.  尹兆堅議員提名譚文豪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楊岳橋議員附議。譚文豪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9.  許智峯議員提名林卓廷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楊岳橋議員附議。林卓廷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10.  胡志偉議員提名郭家麒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楊岳橋議員附議。郭家麒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11.  涂謹申議員提名莫乃光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楊岳橋議員附議。莫乃光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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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 許智峯議員提名葉建源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楊岳橋議員附議。由於葉建源議員此時不在席，

許智峯議員確認該項提名獲葉建源議員接受。  
 
13.  毛孟靜議員提名梁繼昌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楊岳橋議員附議。梁繼昌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14.  郭家麒議員提名李國麟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楊岳橋議員附議。李國麟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15.  提名程序結束，委員合共作出 14 項有效提
名。劉國勳議員繼而宣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

票。投票結果為 26 名委員投票予梁志祥議員，16 名
委員投票予葉建源議員。劉國勳議員宣布梁志祥

議員當選為 2020-2021 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主席。
梁志祥議員繼而接手主持會議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16.  由於時間所限，主席建議在下次會議才

選舉副主席，委員表示贊同。  
 
 
II. 2020-2021 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17.  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繼續於每月第二個

星期一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例會。  
 
18.  於上午 11 時 59 分，胡志偉議員請主席
注意，會議法定人數不足。主席表示，由於會議指

定結束時間將至，他會在此時結束會議，並會在

2020 年 11 月 9 日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的下次事務
委員會例會上，請委員考慮更改 2021 年 3 月、4 月
和 6 月份例會日期的建議。  
 
19.  會議於上午 11 時 59 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0 年 10 月 29 日  


